关于开展2026年度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
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

各学院：
为深入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支持大学生创新创业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21〕35号）文件精神，进一步深化我校创新教育改革，根据《新疆财经大学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实施管理办法》（校办发〔2025〕90号），现启动我校2026年度大学生创新计划项目（以下简称“大创项目”）申报工作。现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指导思想
以提高“大创项目”质量为目标，以项目级别动态调整为抓手，以“思创融合”“专创融合”“产创融合”“赛创融合”“科创融合”为导向，深化我校创新教育改革，强化大学生创新能力训练，着力培养大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，以双创带动就业。
2、 项目选题来源
1.自主探究类项目：学生自主提出的研究或实践项目。
2.教师命题类项目：教师发布命题、学生自主选择参与的研究或实践项目。
3.企业命题类项目：企业（特别是校友所在单位或校外各类实践基地）发布命题的实践项目。
4.“红旅”活动类项目：由已参加“青年红色筑梦之旅”活动的学生团队，围绕活动主题提出的研究或实践项目。
3、 具体安排
[bookmark: _GoBack]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面向在校全日制普通学生，鼓励跨专业、跨年级、跨学院合作申报项目，项目主持人所在学院为项目管理单位，其他申报条件详见附件1。
（1） 选题阶段
学生可从以下四类选题来源中任选其一：
1.自主探究类
学生自主选题后，直接进入申报阶段。
2.“红旅”活动类项目
同上条。
3.教师命题类项目
9月4日前：教师提交命题至所在学院；
9月8日前：学院审核教师命题；
9月12日前：双创中心完成复审并在新疆财经大学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平台（以下简称“平台”）发布；
9月17日前：学生通过平台选定命题；
9月24日前：教师完成团队组建，项目进入申报阶段。
4.企业命题类项目
8月30日前：双创中心在平台发布企业命题，学生自主组建团队并选定命题后进入申报阶段。
注：自主探究类和教师命题类项目选题指南见附件2，以上流程均通过平台（网址：https://dxscxxljhxt.xjufe.edu.cn/）完成，操作指南详见附件3。
（2） 申报阶段
9月30日前，学生通过平台申报。学生在指导教师指导下，在线填写和提交申报材料（模板见附件4、5、6），并联系指导教师对所申报项目进行审核。
10月1日-10月10日，指导教师通过平台审核。指导教师通过平台对所指导的项目进行审核并给出审核意见（审核通过或退回修改）。退回修改的项目，请指导教师及时通知申报学生，要求学生对申报信息进行修改完善，并再次提交。重复上述流程，直至审核通过。
10月10日-10月15日，学院通过平台审核并提交材料。学院组织初审并在平台中完成审核，将签字盖章的《新疆财经大学XXXX学院2026年度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政审意见》（见附件7）及本学院学生申报材料的纸质版交至党委学生工作部。
注：以上流程均通过平台完成，操作指南详见附件3。
（3） 立项阶段
10月16日-11月1日，双创中心组织专家网络评审。评审通过的项目予以公示，拟立为校级项目。
（4） 中期检查阶段
2026年4-5月，项目中期检查。学生提交相关材料，根据项目工作进展情况及实践效果，优秀项目将被推荐定级为国家级或自治区级；未开展工作无实质进展的项目，将被取消拟立项；剩余通过中期检查的项目级别定级为校级。
（五）结项阶段
校级项目在2026年10月-11月结项，国家级和自治区级项目在2027年4月-5月结项，结项要求详见附件1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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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人：李乔炜（创新创业服务中心）
联系电话：784228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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